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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本行政审批机关就会计师事务所分支机构执业许可审批事

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审批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；

（二）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

令第 97 号）；

（三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实施一批省级权责清单事

项的决定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70 号）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申请设立分支机构执业许可，应当具备

以下条件：

1.取得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3年以上，内部管理制度健全；

2.不少于 50 名注册会计师（已到和拟到分所执业的注册会

计师除外）；

3.申请设立分所前 3年内没有因为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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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省级行政区划申请分所执业许可的，会计师事务所上一年

度业务收入应当达到 2000 万元以上。

因合并或者分立新设的会计师事务所申请分所执业许可的，

其取得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期限，可以从合并或者分立前会

计师事务所取得执业许可的时间算起。

（二）会计师事务所申请设立分支机构执业许可，该分支机

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分所负责人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（股东），并具有注

册会计师执业资格；

2.不少于 5名注册会计师，且注册会计师的执业关系应当转

入分所所在地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；由总所人员兼任分所负责人

的，其执业关系可以不作变动，但不计入本项规定的 5名注册会

计师；

3.有经营场所。

三、应当提交的材料

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，申请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申请表；

（二）注册会计师情况汇总表（会计师事务所和拟新设的分

所分别填写）；

（三）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或者股东会作出的设立分所

的书面决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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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中国（广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会计师事务所分支机构

执业许可审批告知承诺书。

四、告知承诺的办理程序

（一）申请机构选择告知承诺审批方式的，应向地级以上市

财政部门（以下统称行政审批部门）提交签章后的《中国（广东）

自由贸易试验区会计师事务所分支机构执业许可审批告知承诺

书》原件及相关申请材料；

（二）行政审批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实施审批。申请材料齐全、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行政审批部门当场作出准予许可决定，并在 5

个工作日内颁发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。同时在财政会计行

业管理系统或门户网站上对申请机构提交的告知承诺书进行公

示，接受社会监督；

（三）行政审批部门将在作出准予许可决定后 2个月内，按

照财政部令第 97 号的相关规定，对申请机构的承诺内容是否属

实进行现场核查。

五、监督和法律责任

（一）行政审批部门首次证后监督检查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分

所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严重不符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许可法》相关规定撤销许可决定，并予以公布。被行政审批部门

依法撤销许可决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，其基于本次行政许可取

得的利益不受保护，对外出具的相关鉴证报告不具有证明作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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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承担因此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。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发生的其他

违法违规行为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。

（二）会计师事务所作出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

的，由行政审批部门记入其信用档案，今后该会计师事务所在我

省范围内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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